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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昕更（1912-1939），原名興根，曾更名鑫賡，最後改為昕更，字天宇，浙江杭

縣良渚人。 1926年畢業於杭州第一中學，考入浙江省高級工藝學校藝徒班，畢業後

進入西湖博物館科學部地質礦產組任助理幹事，後任繪圖員。 1936年 5月參加發掘

杭州古蕩古文化遺址，哻其所出土的有孔石斧，施因曾在良渚見過，乃於 7月回良

渚，在枯涸池底撿得石器數件，又在地面發現許多陶器碎片。 11月初再赴良渚，在

棋盤墳進行第一次發掘，出土大批陶器。同年 12月和次年 3月，又進行第二次及第

三次發掘，獲得石器和陶器 500餘件。施昕更對這三次發掘的出土文物進行研究整

理，於 1937年春寫就《良渚──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的初步報告》（以下簡稱

《良渚》）。 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一書問世，引起學術界矚目。其後施迫於生計，到瑞

安縣工作，不久任縣抗日自衛隊秘書。於 1939年 5月 29日因猩紅熱併發腹膜炎，病

逝于瑞安醫院，僅享年 28歲。哷

施昕更不僅是良渚遺址的發現者，他對於良渚文化的研究更有開啟之功。哸其

研究最主要的貢獻是《良渚》一書的出版，只是該書在出版時，由於適逢戰亂，幾經

曲折，據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言：「一九三八年，《良渚》報告印刷完畢，終

於問世，書帶到內地，除每人分得幾冊，其餘全部保存。」哠

史語所所檔考字檔中藏有二份施昕更於 1937年 7月 22日分別函劉燿以及董作

賓、梁思永先生（檔案編號：考 1-3-14；考 1-3-15）（見圖 1-1 ~2-2），唎信函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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哻 此次發掘報告見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、吳越史地研究會編，《杭州古蕩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試掘報告》（杭

州：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， 1936）。

哷 關於施昕更的生平及相關文章，筆者寓目所及有：董聿茂，〈我所知道的施昕更先生〉，頁 147-149；施海

潮，〈憶家兄昕更二三事〉，頁 150-153；施憶良，〈我的父親施昕更先生〉，頁 154-157；姚今霆輯，〈施

昕更年表〉，頁 158-162；王云路，〈施昕更先生工作精神給我們的啟示〉，頁 163-165；〈施昕更臨終前一

天寫給父親的一封信〉，頁 166；〈《瑞安日報》有關施昕更先生逝世的報導〉，頁 167-168，以上皆收入中國

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餘杭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，《良渚文化──餘杭文史資料第三輯》（1987）；

姚今霆，〈良渚文化考古研究的先行者──施昕更小傳〉，周峰主編，《南北朝前古杭州》杭州歷史叢編之

一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 1992），頁 196-203；蔡乃武，〈良渚文化發現與研究的先驅──施昕更〉，

《文物天地》1993.3： 31-33；吳汝祚，〈施昕更與何天行〉，《東南文化》1997.1： 12-15；施時英，

〈良渚文化的最早發現者施昕更〉，《浙江學刊》1997.1： 128-129；楊楠，〈施昕更與《良渚》〉，浙江省

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《良渚文化研究：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

社， 1999），頁 300-303。施昕更生平目前最新最詳盡的是王心喜，〈“小人物”發現“大文化”──良渚

文化發現者施昕更評傳〉，《華夏考古》2006.1： 102-109。

哸 施昕更對良渚遺址的發掘簡報〈杭縣第二區遠古文化遺址試掘簡錄〉已於 1937年 3月發表於吳越史地研

究會在上海《時事新報》上的專刊「古代文化」第四期，同年 7月收入吳越史地研究會編，《吳越文化論

叢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 1990影印本），頁 195-216。

哠 該書是先委託杭州印刷廠承印，其後因戰亂，最後由浙江省教育廳出資在上海付印。參見董聿茂，〈我所

知道施昕更先生〉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餘杭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，《良渚文化──餘杭

文史資料第三輯》，頁 148。

唎 史語所所有考字檔的內容摘要，在本所「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目錄」中皆可查詢到。

（網址 http://lib.ihp.sinica.edu.tw/c/index.html）另外，經由傅斯年圖書館廖淑媚小姐告知，傅圖梁思永檔案

43還藏有一份「施昕更聲請書」。筆者曾於 2005年 12月 23日前往調閱，為施昕更呈內政部的聲請書抄

本，內容主要說明良渚的發現及文物的介紹。施昕更因「現正從事學術上之研究發表報告」，依照「古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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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是施昕更請董作賓、梁思永先生為其《良渚》的報告寫序，正好可以為該書出版

的過程再做一些補充。唃而這件事情在《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》一書亦曾提到：

在戰前，施昕更在住家附近調查良渚遺址，寫了一本報告，在出版前寄一分

清稿給梁思永先生，想請以考古著名的梁先生寫序，梁先生把報告交給劉

燿，要他先看裡頭的情形，還沒看完就爆發抗戰，事情便耽擱下來。在復員

之後，我知道事情原委，也看過報告，就想去見施昕更，也想實地觀察良渚

遺址，到了西湖住下時才知道施已經去世，西湖博物館的何天行說館方已出

版施的報告，就送了一本給我，還帶我去調查良渚遺址。唋

梁思永先生轉給劉燿的《良渚》報告清稿目前並沒有找到，而石璋如先生所收到的

《良渚》報告一書，筆者在本所安陽工作室內亦沒有找到，圁所以筆者對於該報告的

內容目前只能依據王云路、陸文寶對於《良渚》一書的摘要。圂從報告中知道施昕

更受本所出版的《城子崖》一書之影響甚深，而且其初稿曾經梁思永、董作賓、劉

燿、祁延霈和吳金鼎諸先生的指正及補充意見。書中亦記載梁思永和董作賓曾於

1936年 4月參觀西湖博物館，由施昕更領導參觀其所發現杭州附近之諸遺址及良渚

鎮發掘概況，埌推測在當時施昕更即曾口頭向董、梁二先生索序，並獲允諾，所以

在《良渚》出版前才會有此信函，遺憾的是這件事情最後並沒有辦法如其所願。

今年（2006年）正逢良渚文化發現七十週年，在此時將這兩份信函公佈，筆者

認為特別具有意義。除了讓我們更加了解施昕更對《良渚》一書所投注的心力外，也

可以做為對這位年輕學者的追思紀念。

以下即為此二信函的內容，信函部分文字的辨識曾經廖淑媚小姐指正，在此表達

謝意，標點則為筆者所加。另外陳光祖、李永迪、吳曉筠三人亦曾在此文寫作過程提

供資料及意見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（2005/12/6初稿； 2005/12/12二稿； 2006/1/18三稿）

保存法施行細則」第十八條之規定請內政部將聲請書轉交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核辦。施昕更在聲請書上還

寫出其字為「天宇」，這是目前所有介紹施昕更的生平文章所未見到的。而這份聲請書抄本出現在梁思永檔

案中，推測是連同《良渚》的文稿一起交給梁思永先生的。

唃 目前筆者所能見到已公佈的施昕更的信函唯有〈施昕更臨終前一天寫給父親的一封信〉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

協商會議浙江省餘杭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，《良渚文化──餘杭文史資料第三輯》，頁 166。

唋 陳存恭、陳仲玉、任育德訪問，《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 2002），頁 313。

圁 目前本所安陽工作室的藏書大都為石璋如先生生前所藏，其藏書已整理就緒。

圂《良渚》一書摘要刊於徐湖平主編，《東方文明之光──良渚文化發現六十週年紀念文集（1936-1996）》

（海口：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， 1996），頁 478-487；另有一篇摘要〈良渚──最初發掘黑陶遺址的報告〉，

刊於周峰主編，《南北朝前古杭州》（杭州歷史叢編之一），頁 45-55，此為報告第二章、第四章的摘要。

埌 此事亦可參見石璋如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年表》（楊梅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

1952），表一，頁 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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堲 劉燿（1906-1983）字照林，又字虛谷，後改名為尹達。其生平可參見石璋如，〈劉燿先生考古的五大貢

獻〉，《新學術之路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

所， 1998），頁 655-662；夏鼐，〈悼念尹達同志（1906-1983年）〉，《考古》1983.11： 1054-1056, 996；

王世民，〈尹達同志傳略（1906-1983年）〉，《考古學報》1983.4： 403-406。

埕 此中的衛君當指衛聚賢，《良渚》一書曾對衛聚賢關於印紋陶片的時代判斷提出質疑：「衛聚賢先生最近發

表一文，定它為新石器時代物，似估計太高」，而這個質疑其實施昕更在 1937年 3月〈杭縣第二區遠古文化

遺址試掘簡錄〉一文中即已提出，只是當時未指名。所以施所謂的「前次發表之攻擊性文字」可能即為此

文，衛聚賢所發表的文章則有待進一步的查證。然《良渚》最後在上海出版時，衛聚賢受施昕更之託，在上

海就近校對，可見後來雙方並無芥蒂，參見衛聚賢，〈良渚校後記〉，《說文月刊》1.9（1939）： 28。

埒 1939年 12月梁思永在《第六屆太平洋學術會志》第四輯發表〈龍山文化──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〉一

文，將「杭州灣區」列為龍山文化的三個區域之一，其劃分的依據應該就是根據施昕更《良渚》的清稿。

該文參考目錄上列有「施昕更：《良渚 杭縣附近數處龍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》 西湖博物館考古報告集第 1

冊」，並註明「本文是杭州灣所發現的可利用的唯一資料」。梁思永所參考的《良渚》，其副標題和《良渚》

1938年正式出版時不同，可見應是施所給的清稿，而且為文時不知該書已經出版。梁思永的文章在其逝世

後刊於《考古學報》7（1954.9）： 5-14，其後又收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梁思永考古論文集》

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 1959），頁 145-152。

第一封（考 1-3-14）： 1937年 7月 22日施昕更函劉燿（圖 1-1 ~ 1-3）

虛谷先生堲大鑒：前奉一函諒達，因困於俗務，久未致書候，歉甚。拙著報

告付印已久，因印刷局方面不重信用，屢次拖延，迄今方將全稿排竣。一俟

校對完畢即可寄奉審閱（大約在本月底）。 董、梁二位先生最近是否在京，

念甚。請梁、董二先生作序事，諒可俯允。此非但晚個人所期望，即敝館方

面亦甚希 貴所諸先生多多協助也。該書圖版係上海中國科學公司承印，校樣

已送來，尚屬適宜，大致一星期後可印竣寄杭裝訂（文字版及鋅板在杭州

印），故本書出版之期最遲在八月十日左右。晚對於此報告之發表，雖頗費斟

酌，而實際必貽笑大方，奈以騎虎勢成，無可挽回。幸 先生有以教之，衛先

生事，曾去函詳詢，至今未覆，深感遺憾，諒 衛君亦覺前次發表之攻擊文字

亦太失於檢點矣。埕專此函達，并希時時賜教。即頌

大安

晚施昕更頓首

七月二十二日

第二封（考 1-3-15）： 1937年 7月 22日施昕更函梁思永、董作賓（圖 2-1 ~ 2-2）

二先生大鑒：久未聆教，神馳靡已。拙著報告因印刷方面之愆期，至今大

致可以完成。晚因以發表熱之幼稚病，貿然將此報告出版，中心惶恐無似。幸

先生不棄指示為感。前請 先生草一序文，已蒙俯允，擬本月終將全部校稿寄

奉審閱，務希 先生不吝珠玉，使考古界方面足以引起視聽也。雖然晚報告之

內容不足道，而材料方面在江南考古上尚屬創見，諒 先生對於此項材料之意

見，亦樂予發表也。埒專函奉懇，尚祈費神賜覆為幸。此請

大安

晚施昕更頓首

七月二十二日

梁
董



附圖一：第一封（考1-3-14）

圖 1-3 圖 1-2 圖 1-1



圖 2-1圖 2-2

附圖二：第二封（考1-3-15）


